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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专项整治隐患排查项目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，欢迎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次招标活动。
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采购项目名称：龙岗区2026年专项整治隐患排查项目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龙岗区。
（三）项目概况：协助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开展2026年专项整治隐患排查工作，发挥安委办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工作职能，派遣技术专家组成专家组，协助区安委办对各安委办成员单位安全生产领域开展专项督查工作，并拟制督导检查通报。
（四）项目预算金额：34.97万元
（五）项目期限：2026年1月1日—2026年12月31日。
（六）评分方法：综合评分法（报价30分+服务方案30分+信用10分+经验30分=100分）。中标结果将在龙岗区应急管理局官网进行公示。
二、投标人要求
（一）资质要求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（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人证明扫描件，原件备查）；分公司作为总公司的分支机构，在投标时应以总公司的名义进行并提供总公司的授权文件。
2.供应商在《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》中作出声明，符合声明中所承诺的事项。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招标。
（注：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“深圳信用网”以及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督网”为供应商信息的查询渠道，相关信息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。）
（二）经验要求
近三年内承接过本项目同类型业绩经验，并提供佐证材料。
三、投标方式
（一）投标资料
1.投标文件封面需注明项目名称，投标人名称，投标人地址，投标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（格式自拟）。
2.报价单及服务方案（格式自拟）。
3.资质证明材料：机构简介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营业范围、相关资质证书（根据实际需求填写，提供复印件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4.在《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》作出声明并提交（详见附件1）。
5.需提供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。
（二）投标时间、地点
1.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：2025年12月4日上午9：00；
2.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：2025年12月11日下午18：00；
3.投标文件接收地点：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愉龙路30号龙岗区应急管理门卫室（采购联系人：何工；联系电话：0755-28681906）。
（三）投标文件份数
投标文件一式三份，其中正本一份，副本两份（请密封在同一个文件袋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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